
附件 1：

教职工数据纠错申请及审核操作说明

一、教职工提出数据纠错

（1）每位教职工点击“综合服务门户”中的“一表通”系统，进入一表通

系统，在“我的数据”—“数据总览”中，查阅个人相关的数据，如发现错误可点

击对应数据标题旁的“数据纠错”按钮；

也可以在“数据维护”模块中，进入对应数据项进行数据纠错；

（2）点击“数据纠错”按钮后，跳转到数据纠错列表，点击“详情”；



（3）点击“详情”后，进入详细数据纠错页面，对认为有错的数据发起纠

错申请；

（4）在输入正确数据信息，描述纠错理由并上传佐证文件后，提交申请；

（5）申请提交后，可在“数据维护”对应数据模块中，看到当前数据纠错

审核的进度；

输入正确的数据

提交证件或其他可证明的材料

加* 表示必填





审核结束后，会通过掌上蔚园消息通知发送消息提醒，可以进入数据维护页

面找到对应数据纠错模块，查看审核记录；审核通过后，如果是通过系统对接的

数据，需要相关业务负责老师在原业务系统进行更改，“一表通”系统通过每天

定时同步数据后，进行更新；如果是通过线下表格导入的方式对接的数据，则直

接会在“一表通”系统中更改数据。



二、教职工数据纠错审核操作说明

1.申请人提交纠错信息后，会通过掌上蔚园消息通知发送消息提醒，审核人

员进入“一表通”系统后，点击“我的审核”—“数据项审核”，找到对应的审

核模块，点击进入；

2.进入详细审核页面后可以针对某条纠错信息，点击“审核”单独进行审核，

并反馈审核意见；也可点击“批量审核”审核多条纠错信息。




